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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人民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的
奖励及兑现办法有哪些？

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充
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线索，我市市、县两级均由财政拨款设立
了专门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奖励基金，具体
奖励及兑现办法如下：

1、凡提供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犯罪线索
直接破案,犯罪嫌疑人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并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
起公诉的，给提供线索者人民币 20000 元的
奖励；

2、凡提供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犯罪证据
材料，得到证实的，一次给予 2000元的奖励；

3、公民提供线索，帮助公安机关抓获在
逃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组织者、领导者、
骨干成员的，一次给予 5000元的奖励。抓获
一般参加者的，一次给予 2000元的奖励；

4、凡提供恶势力犯罪团伙犯罪线索直接
破案,在案件审理完毕，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并得到上级公安机关认定后，给予提供线
索者人民币 10000元的奖励；

5、凡提供恶势力犯罪团伙犯罪证据材
料，得到证实的，一次给予 1000元的奖励；

6、公民提供线索，帮助公安机关抓获在

逃恶势力团伙头目、骨干成员的，一次给予
3000元的奖励。抓获一般参加者的，一次给
予 1000元的奖励；

7、公民提供线索，经有关部门查核挖出
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的，一次给予 10000
元的奖励。

对于公民以各种方式向有关部门举报的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线索，一经查实并经过司
法程序认定的，依照上述奖励办法按照实际
查证结果兑现奖金。举报人可凭有效证件至
市、县公安机关领取。

五十、哪些举报是不属于奖励范围的？
1、办案机关事先掌握的；
2、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知悉

的；

3、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举报的；
4、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情况。
五十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的

“六个围绕”是什么？
1、围绕政治站位，重点督导党委和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中央
决策部署情况，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情况，专项斗争第一
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切实履行扫黑除恶重大
政治责任情况。

2、围绕依法严惩，重点督导扫黑、除恶、
治乱的成效，特别是发动群众情况，严守法律
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涉黑涉恶问题
得到根本遏制情况。

3、围绕综合治理，重点督导各部门齐抓

共管，相关监管部门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
强日常监管，形成强大合力、整治突出问题情
况。

4、围绕深挖彻查，重点督导把扫黑除恶
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治理
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深挖黑恶势力背后

“保护伞”情况。
5、围绕组织建设，重点督导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情况。

6、围绕组织领导，重点督导各级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加大统筹力度，层层压实责任，推动
解决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专业队伍建设等重
要问题情况。

吕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组办公

室供稿

持续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利

吕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60题（17）

本报讯 8 月 30 日，“逢十”全国统一行动日，交城交警 3 小
时内查获 5起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当日 7时 50分许，西社中队民警正在执勤点对过往车辆进
行仔细检查，发现迎面驶来的晋 JE8***面包车车内人头攒动，
有超员嫌疑，民警立即将其拦停。经检查，该车核载 8人，车内
有 9 人，超员 20%以下。当民警问司机为何超员时，司机田某
称，车上都是朋友，赶着去办事，所以才“铤而走险”。民警依法
对田某做出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 3分的处罚，并要求司机对车
上乘客进行安全转运。

在随后的三个小时内，西社中队、夏家营中
队、城区中队、治超中队民警先后在执勤点查获 3
起超员 1人和 1起超员 2人的违法行为。民警向
违法驾驶员讲解了超员行驶的危害性，在四名违
法驾驶员表示自己以后绝不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后，民警依法分别对四名驾驶员做出处罚，将超
员人员转运后放行。

（王唯）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8 月 28 日早
上，在 321省道孝义市西辛庄路段，一辆套
牌车巧遇真正的车主，被逮了个正着，受
到了处罚。

早上七点多，司机李某从交口县桃
红坡驾驶半挂车出车，行驶到半路时，突
然发现前面一辆半挂车悬挂的车牌和自
己的车牌号一模一样，于是一脚油门赶
了 上 去 。 李 某 说 ：“ 当 时 我 就 把 他 堵 住
了，他没有停。随后，我走在前面，他又
把我堵住了。我下车告诉他，你和我的
车牌一样，我立即报案。当时他也没说
什么，他说自己是打工的。”

在接到 110 报警指令后，孝义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西辛庄中队民警火速出警，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到达现场
后，当时两辆车都在，交警对当事人指认
的晋 KK1XXX 半挂大货车进行核查，该
司机提供了驾驶证，未提供行车证和挂

车手续。当我们在挂车后面看牌照时，
发现后牌照不翼而飞，并且有撬动过的
痕迹，当时就把双方传唤回中队进行进
一步调查。

经查，套牌晋 KK1XXX半挂车的司机
张某是孝义人，开这辆半挂车已有近半个
月。民警对张某驾驶的车辆挂车后挡板
擦拭后发现，上面印着的放大号牌和李某
的车牌号完全一致。尽管司机张某不承
认其套牌行为，但事实摆在面前，张某还
是受到了法律惩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予以张某罚
款 5200 元，记 13 分、A2 驾驶证降级的严
厉处罚。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要经
常养成定期检查违法记录的习惯，避免
自己的车被“套牌”。广大驾驶员，以此
为戒，警钟长鸣，依法行车，文明出车，法
网恢恢，疏而不漏，勿以恶小而为之。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8 月 29 日上
午，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金罗中队民警
查获一起使用其它车辆号牌的违法行为。

当日上午，民警巡查至中阳太高路段
时，发现一辆缉查布控车辆陕 K68***重
型自卸货车，于是立即上前将该车拦停。
经查，发现该车涉嫌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

号牌。通过询问驾驶员乔某得知，现使用
的 号 牌 陕 K68***是 几 个 月 前 在 路 上 捡
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监控拍照，心存侥幸
在车辆号牌上耍起了“小聪明”，没想到还
是被交警逮到了。

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法律规定，对驾驶人乔某使
用其他机动车号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依法做出驾驶证记 24分，罚款
5200元，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收缴套用
牌照的处罚。

中阳交警温馨提示：使用其他机动车
号牌，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为了您
和他人的安全，请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本报讯 8月 28日，方山县公安局大武派出所
组织民警对辖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秋季开
学校园安全大检查，排查消防隐患，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检查中，民警深入校园各角落，围绕“防火、防
盗、防事故”等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学
校内部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指导学校加强

保卫力量建设，认真执行各项安全保卫制度，严防
各类事故的发生；检查出入人员登记和值班交接
班制度落实情况，要求学校要积极开展单位内部
隐患排查，坚决遵守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制度的各
项工作要求；对学校内的消防设施和监控设备进
行检查，对消防器材的配备、保养及各部位视频监
控进行了检查，督促学校对技防设备进行全面检

修，对学校实验用危化品储存室落实防护措施。
对于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检查民警要求学校相关
负责人立即做出整改。

通过检查，有效维护了辖区学校的安全稳定，
为新学期校园师生营造了安全、文明、和谐、有序
的学习生活环境。

（张利锋 梁芳）

本报讯（记者 曹永亮）近
日，汾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召
开“五大行动”工作推进会。会
议分析研判了今年以来汾阳市
道路交通事故情况，重点安排
部署了预防道路交通高发下一
步采取的工作措施，并提出了
具体工作要求。

针对 1 至 7 月份汾阳市道
路交通事故情况，该大队就事
故高发的重点时间、重点路段、
重点违法、重点车型、重点驾驶
人做了分析研判，并就各中队
管辖区域交通事故情况给出指
导意见，对交通事故重点要素
进行评判分析，提出了下一步
有针对性的交通治理对策。

该大队要求所有民警深刻
反思工作不足，找准工作切入
点，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交通事
故上升势头。一是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把工作重点统一到

“五大行动”部署上来，扎实开
展源头治理，抓好农村“两站两
员”建设，通过社会共治，对重
点违法行为形成高压整治态
势；二是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
加强部门协作，开创工作新局
面。严格路面查处、交安宣传、
源头管控，精准施策，推进“五
大行动”纵深发展；三是进一步
加强源头管控力度，继续推进
隐患“清零”，对“问题车辆”行
踪进行精准分析，杜绝报废车、
未检车在本辖区行驶；四是进
一步强化落实，把工作责任担
起来，分管领导要深入基层，靠
前指挥，抓落实，抓防范，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新局面；五是
进一步强化队伍管理，严格规
范执法，围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提升队伍管理
水平，提高执勤执法民警素质，
全力抓好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8月 29日晚，中阳县交警大队金罗
中队查处两起酒驾违法行为。

当晚，民警在中阳城内滨河路对过往小型车辆进行检查。
检查中，民警发现一辆晋 J6F***的小型轿车有酒后驾驶嫌疑，
随即将驾驶人柳某带往金罗中队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经检测发
现，该驾驶人柳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48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执勤民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
柳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罚款 1000元、记
12分、驾驶证暂扣 6个月的处罚。

当 晚 ，执 勤 民 警 还 在 中 阳 拆 迁 办 路 段 发 现 一 辆 车 号 晋
JJ8***小型轿车有酒后驾驶嫌疑，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驾
驶人刘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7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执勤民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
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罚款 1000元、记
12分、驾驶证暂扣 6个月的处罚。

方山县公安局大武派出所开展校园开学前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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